
就本案而言 系争房屋的购房款

分为三部分 一是瞿某在婚前以其个

人名义购买房屋并支付的首付款 二

是婚后夫妻双方共同归还的部分贷

款 三是在分居期间 瞿某母亲为该房

屋提前还清贷款的出资部分 而本案

主要是双方围绕着第三部分款项的性

质发生争议 即婚后一方父母部分出

资为子女偿还贷款的法律性质认定

婚后 一方父母部分出资为子女

还贷的行为非 婚姻法 司法解释规

定的 赠与 行为 婚姻法 司法

解释 三 第 条第 款规定 婚后

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

产 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

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

从审判实践来看 父母 出资为

子女购买不动产 的情形主要分为两

种 一是父母全额出资为子女购买不

动产 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 二

是子女以自己名义签订不动产买卖合

同 由父母缴纳部分出资款 其中第

一种情形属于典型的赠与行为 根据

上述第 条的规定 该不动产视为父

母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

而第二种情形则比较复杂 该情

形能否适用 婚姻法 司法解释

三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较大

争议 比如本案中 是否可以根据上

述司法解释 三 第 条对瞿某母亲

在婚后为瞿某提前还贷的出资款性质

进行判断 对此 有不少人持赞成的

观点

理由是 从生活现实出发 我国

房地产行业历经十几年的繁荣 当代

适婚青年正处于房价逐年大幅上涨的

时代 对于普通家庭而言 按揭贷款

购房已成为主要的购房方式 因而

如果将第 条的适用条件仅限于父母

全额出资购房 显然该条款的适用范

围将大大缩小

所以 二审法院认为 对于司法

解释 三 第 条的规定不宜进行扩

大解释 从字面解释来看 该规定主

要的调整对象是不动产的归属 并非

针对出资性质的判断 在父母部分出

资的情况下 其只能决定出资份额的

赠与对象 而非不动产产权的赠与对

象 由此可见 该第 条的适用条件应

严格限定在 一方父母全额出资且产

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 的情形

而本案中 在夫妻分居期间 一

方父母部分出资为子女购房 且产权

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情形 可按照

婚姻法 第 条第 项规定

将该出资部分视为对自己子女一方的

赠与

相关链接

案情

丈夫向妻借款买房子

约定房屋所有权归己

法官释法

我国婚姻法第 条规定

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

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

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 部分

共同所有 约定应当采取书面形

式

年 月 日 李某 邓

某签订的协议属于婚姻存续期间对

财产的约定 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

示 该协议关于房屋归属 财产分

割部分符合法律规定 双方均应按

照协议履行 李某主张按照协议各

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 邓某给付

借款的请求 予以支持

本案中 邓某与李某的约定相

当于约定 万元为李某个人财产

所购房产为邓某个人财产 李某与

邓某发生婚内借贷关系 故认定协

议符合我国婚姻法第 条规定 予

以认可

法官释法

婚后父母为子女还贷 具体情况需具体分析

专家坐堂

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偿还购房贷款

属赠与 一方 还是赠与 双方
本报综合报道

在当今房价高企的社会背景下 房产俨然已成为多数普通家庭财产来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离婚案件中 房产分割亦往往是
案件审理中最主要的矛盾争议焦点 特别在 后年轻夫妇离婚案件中 房屋分割常还牵涉到一方或双方父母的出资款的法律性

质认定 对于这笔父母出资款的法律性质认定到底应该适用 婚姻法 哪个条款

本期专家坐堂 法官通过分析案例 提出 婚姻法 司法解释 三 第 条第 款的适用范围 应当严格限制在 婚后一方父母
全额出资且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 的情形 该条款的立法出发点是为了判断不动产的归属 而 婚姻法 司法解释 二 第

条第 款针对的则是父母出资的性质 其与司法解释 三 第 条第 款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前者是对后者的进一步补充

年 月 日 星期二

女

以下简称该房

屋

案情

女方婚前贷款购房

婚后夫妻共同还贷

姚某 瞿某

登记结婚时

法院终审判决双方离婚时

瞿某 姚某

二 三

二 三

父母帮女提前还贷

就其性质发生争议

父母向女儿汇款时

双方处于分居状态


